
尊敬的市⻓：

您好！

本⼈系临湘市聂市镇朱⻉村村⺠杨敏，现就本村邻⾥⼟

地纠纷以及我⽅历史唯⼀出⾏通道受阻、乡镇政府调解

查实后仍阻我出路，且双⽅多次发⽣激烈争执、严重影响

正常⽣产⽣活，向您实名投诉，恳请上级部⻔督办处理。

⼀、基本事实

1. 本⼈与杨三建因⼟地权属/⼟地互换/通⾏纠纷发⽣争

议，争议⼟地位于：聂市镇朱⻉村⾛⻢组（四⾄：东⾄杨

三建家旁墙堆、南⾄我家⻔前井⼝位置、⻄⾄我家前坪、

北⾄公路）。

2. 此前已向聂市镇政府反映，乡镇政府已调查核实：该

⼟地并⾮全部属于对⽅所有，对⽅超出其权属范围⻓期

霸占全部⼟地，并已明确认定事实。

3. 3/14对⽅擅⾃挖掘争议⼟地，我⽅报警并反馈乡镇政府

介⼊处理，当时警⽅要求其恢复争议⼟地原样，对⽅拒绝

执⾏，该⼟地⾄今未恢复原状且已影响我⽅⽣活排⽔问

题，后经乡镇政府调解，要求争议⼟地需保持原样，双⽅

不可擅动，对⽅再次多次挖掘该⼟地并使⽤农耕机阻扰

我⽅⻋辆出⾏；双⽅曾因⼟地使⽤问题发⽣激烈争执，对



⽅⽆视乡镇政府调查结论，拒不退还多占⼟地，还持续强

⾏霸占、阻挠本⼈正常使⽤⼟地，严重侵犯本⼈合法⼟地

权益，我⽅因求助⽆果且⽇常出⾏农作受影响，推翻对⽅

阻路的垃圾桶，对⽅报警后我⽅已遵从警⽅要求改正，但

当前争议⼟地仍未恢复原状，我⽅通⾏问题仍未解决。

⼆、投诉请求

1. 恳请市政府督促聂市镇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/市⾃然资

源局依法履⾏职责，对已查实的霸占⼟地⾏为进⾏强制

处理，责令对⽅⽴即退还多占⼟地；

2. 依法对恶意霸占⼟地、拒不配合政府调查处理，且引

发争执、激化⽭盾的⾏为进⾏严肃批评教育与处置；

3. 协调解决⼟地争议，制⽌对⽅恶意阻挠⾏为，保障本

⼈合法⼟地使⽤权以及消防⻋、救护⻋和农作⽤⻋基本

通⾏权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
本⼈承诺所述内容真实，愿承担法律责任，恳请尽快处理

并书⾯回复。

投诉⼈：杨敏

联系电话：13077169704

⽇期：2026年 4⽉ 18⽇






